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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深刻吸取  
近期亡人火灾事故教训切实做好  

冬春火灾防控工作的通知  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自 2016 年 10 月 18 日召开冬防火灾防控动员会以来，全市

共发生火灾 59 起，死亡 3 人，直接财产损失 176.3 万元。其

中，2016 年 11 月 29 日 21 时 12 分，惠城区上排河坑路一居民

楼发生火灾，造成 1 人死亡；2016 年 12 月 16 日 15 时 31 分，

惠城区水口街道湖溪大道一居民住宅二楼发生火灾，过火面积

25 平方米，造成两名小孩死亡。事故发生后，省公安厅和市

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，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李庆雄立即作出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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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：要尽快查明火灾原因，举一反三，严密冬防措施，坚决遏

制亡人火灾事故发生。市消安委于 2016 年 10 月份印发《惠州

市 2016 年冬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》（惠市消安〔2016〕17 号），

市政府先后在 2016 年 10 月、12 月召开冬春火灾防控工作动员

部署会和冬防工作推进会。为进一步吸取亡人火灾事故教训，

强化认识，举一反三，严格落实各项火灾防控措施，坚决遏制

亡人火灾多发势头，确保全市火灾形势稳定。经市人民政府同

意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要求如下： 

一、要充分认清当前火灾形势严峻性 

自 2016 年 10 月份以来，全市已经发生了两起亡人火灾事

故，造成 3 人死亡，这也说明火灾高发、多发的势头尚未得到

有效遏制，形势十分严峻。当前我市已进入冬春季节，气温骤

降，各类致灾因素增多，历来是我市亡人火灾的高发期。各

地、各部门要务必高度重视亡人火灾频发多发现状，切实增强

忧患意识、工作责任感和主动性，认真分析研判本地区本行业

冬春季节火灾规律特点，把握薄弱环节和工作重点，制定切实

可行的针对性措施，迅速对冬春火灾防控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

署，坚决维护火灾形势稳定。 

二、要切实加大各类场所检查力度 

各地、各部门要紧盯薄弱环节，始终把人员密集场所、劳

动密集型企业、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、高层地下建筑、城市大

型综合体、“三小”场所、出租屋等单位场所作为重中之重，严

密排查，严格执法，始终保持高压态势，最大限度地消除火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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隐患。要深入推进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和平安社区创建工作，

建立完善消防组织，实体化运作；指导基层网格组织和公安派

出所，加强对居民住宅、出租屋和“三小”场所的消防检查，严

防小场所发生亡人火灾。各级公安消防机构要加大对各类场所

监督检查力度，对于火灾隐患和违法行为，要充分利用法律手

段，依法严格查处，切实消除隐患。 

三、要全力做好灭火救援各项准备 

各级公安消防机构要坚持仗怎么打、兵就怎么练，针对火

灾易发、高发的规律，有针对性开展练兵活动，强化消防官兵

体能、技能训练、车辆装备性能熟悉和操作应用训练。要加强

城市综合体和公众聚集场所等特殊火灾扑救的战例研讨分析，

强化季节性实战练兵，着力提高基层指挥员科学指挥、临场决

断的水平，提升官兵科学施救、安全施救的能力。要加强对专

职消防队、志愿消防队的指导培训力度，开展联勤联训，提高

扑救初期火灾的能力。 

四、要不断强化消防宣传教育培训 

入冬以来两起亡人火灾事故均为住宅火灾，充分暴露出了

群众消防安全意识不够高、素质不强。各地、各部门要重点加

强社区、村庄群众的消防宣传教育培训，发动基层网格员和消

防志愿者队伍，深化消防宣传“七进”工作，入村入户开展消防

宣传工作。要主动邀请村居民参观消防队（站），学习消防安全

知识，切实增强消防安全意识，提升自防自救水平。要把传统

手段与现代媒介有机结合起来，及时发布消防安全提示和火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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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警信息，在全社会形成关注消防、参与消防的热潮。 

五、要健全督导检查责任追究机制 

各地、各部门要坚持严字当先，部署再周密、要求再具

体。要明确党政一把手是冬防工作的共同责任人，主要领导要

亲自深入基层查实情、解难题、督进度。要把冬防工作列入政

务督查内容，采取突击检查、暗查暗访、随机抽查等方式开展

督导检查，坚决查纠有令不行、人浮于事、落实不力等问题，

督查结果在全市通报，对因工作不力，措施不严，工作失职、

渎职导致火灾发生，特别是发生较大亡人和重大以上火灾的，

必须倒查问责，依法依规从严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 

从即日起，各乡镇（街道）对辖区场所排查整治情况于每

周一上报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（联系人：吴嘉讯，联系电

话：2287012，13829978735）。 

 

 

 

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7 年 1 月 3 日 




